农民工朋友遇到欠薪问题应该怎么办？
 

工资报酬是农民工最直接最核心的劳动权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民生福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畅通劳动者权益保障通道，切实发挥调解仲裁在根治欠薪中的应有作用，近日，韶关市浈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三方联合调解中心的“劳动争议裁前联调工作室”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挂牌成立，对农民工欠薪问题或者案情简单、争议较小的劳动纠纷积极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快速进行调解或处理。该“工作室”的成立进一步推动实现各方资源整合、资源共享、联动调处的常态化工作格局，推进我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那么农民工朋友们遇到欠薪问题，应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途径一：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或投诉。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进行调查，并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再根据调查、检查的结果，在15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决定。
途径二：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调解或仲裁。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机构对欠薪案件依法进行调解或作出裁决。
[bookmark: _GoBack]途径三：向法院起诉或申请支付令。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下一步，我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汇同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加强农民工欠薪案件处理力度，充分发挥“劳动争议裁前联调工作室”的作用，联合协助农民工朋友依法进行维权，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